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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 A座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春林先生
7、会议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3,10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573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9,08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05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6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4,02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82%。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3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0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上海公司、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合国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45,580,000股。

9、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张璐律师、段振波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
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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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世界”或“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16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2022年 5月 16日， 公司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本年度拟进行利润分配，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数扣除公司回购证券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 29,882,203股及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未解锁的 1,874,000 股后的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2.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方案披露日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发生股权激励期权行权、股份回购等事项，则
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数扣除公司回购证券专用账户的股份及 2021 年员工持
股计划第一期未解锁的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及回购股份数量均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39,968,404股剔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 29,882,203股及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未解锁的 1,874,000 股后的 1,908,212,201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 1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0.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2.40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1.2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5月 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年 5月 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68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1*****617 池宇峰

3 08*****388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 08*****375 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913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
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 1,908,212,201股×1.2元/

股=2,289,854,641.20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及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未解锁的股份不

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
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
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 2,289,854,641.20元÷1,939,968,404 股= 1.180356 元/股（结果
取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
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1.180356元/股。

2、公司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行权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将在股权登记日前暂停自
主行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将申请对股票期权激励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 1号院 4号楼完美世界 A座 20层
咨询部门：证券事业与企业沟通部
咨询电话：010-57806688
传真电话：010-57805506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5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

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 3,342,055,585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回购股份总数 74,265,451股）, 公司本次现金分红共计 668,411,117.00元。

2、本次权益分派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 0.1956523元/股。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56523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 5月 12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为基数，
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74,265,451.00 股后的

3,342,055,58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5月 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年 5月 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64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2 01*****929 姜滨

3 00*****761 姜龙

4 01*****828 胡双美

5 01*****955 段会禄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668,411,117.00元=3,342,055,585股×0.20元/股。
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

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
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956523 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668,411,117.00÷3,416,321,036=0.1956523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
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56523元/股。

七、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八、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号
2、咨询联系人：贾军安、许艳清、徐大朋
3、咨询电话：0536-3055688
4、传真号码：0536-3056777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2-03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 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78号运达国际广场写字楼 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建文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8 人， 代表股份

235,545,1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46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中小股东

授权代表共 25人，代表股份数 19,075,7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9％。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人，代表股份数 216,469,400 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907%。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5人，代表股份数 19,075,7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6559％。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出席会议（受疫情影响，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34,670,600 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6287%；反对 869,9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3693%；弃权 4,6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8,201,2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 95.4156％；反对 869,9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4.5603%；
弃权 4,6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241％。

该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34,670,600 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6287%；反对 869,9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3693%；弃权 4,6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8,201,2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 95.4156％；反对 869,9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4.5603%；
弃权 4,6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241％。

该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34,670,600 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6287%；反对 869,9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3693%；弃权 4,6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8,201,2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 95.4156％；反对 869,9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4.5603%；
弃权 4,6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241％。

该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34,670,600 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6287%；反对 869,9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3693%；弃权 4,6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8,201,2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 95.4156％；反对 869,9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4.5603%；
弃权 4,6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241％。

该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34,671,100 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6289%%；反对 869,4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3691%；弃权 4,6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8,201,7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 95.4183％；反对 869,4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4.5576%；
弃权 4,6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241％。

该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34,670,600 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6287%；反对 869,9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3693%；弃权 4,6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8,201,2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 95.4156％；反对 869,9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4.5603%；
弃权 4,6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241％。

该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34,670,600 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99.6287%；反对 869,9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3693%；弃权 4,600
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8,201,2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 95.4156％；反对 869,9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4.5603%；
弃权 4,6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 0.0241％。

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胡峰律师、达代炎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0818 证券简称：航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2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中信泰富大厦 3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蔡卫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8,894,14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7.8131%。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6,792,000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24.558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8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2,102,148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3.2544%。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 8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811,948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506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同意 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811,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811,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811,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811,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 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811,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88,890,9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3％；反对 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808,7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6％；反对

3,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4％；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811,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费用标准的议案》。
同意 188,458,1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92％；反对 419,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220％；弃权 1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375,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690％；反对

41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609％；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701％。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同意 188,709,8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24％；反对 18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9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627,6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60％；反对

184,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4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188,478,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41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3,395,8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526％；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16,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74％。

11、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22年 4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 2022-012）、《2021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公告编号 2022-025）、《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告编号 2022-026）、《2021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公告编号 2022-027）、《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7）、《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8）、《关于续聘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9）、
《关于 2022 年度委托理财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春明、潘泽洲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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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诸暨千禧路 5号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三楼报告厅。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骆平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共 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25,723,4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884%，其
中：

1、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人，代表股份数 524,158,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7.9051%。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人，代表股份数 1,565,4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5人，代表股份数 1,565,4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3%。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受疫情影响，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视频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24,438,7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6%；1,234,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8%；
50,502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24,438,722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6%；1,234,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8%；
50,5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3、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24,438,7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6%；1,234,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8%；
50,502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4、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524,438,7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6%；1,234,2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8%；
50,502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5、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524,438,72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6%；1,284,702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4%；0 股
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80,7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315%；1,284,702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2.068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524,489,222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52%；1,234,2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8%；0 股
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31,20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576%；1,234,2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8.842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524,489,222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52%；1,234,2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8%；0 股
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31,20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576%；1,234,2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8.842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524,489,222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52%；1,234,2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8%；0 股
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详尽汇报了各自在 2021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 2022年 4
月 27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字：田昊、何新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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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其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在福建省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一
路 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永贤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1人，代表股份 615,029,0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976,918,468 股）的比
例为 62.9561%。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5 人，代表股份 613,879,4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2.8384%；(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149,5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177%；(3)出席现场会议和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8人，代表股份 21,252,1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1754%。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和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公
司部分董事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系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4,934,059 99.9846%

反对 95,009 0.0154%

弃权 0 0%

(二)审议批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4,934,059 99.9846%

反对 95,009 0.0154%

弃权 0 0%

(三)审议批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4,934,059 99.9846%

反对 95,009 0.0154%

弃权 0 0%

(四)审议批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3,898,984 99.8163% 20,122,111 94.6825%

反对 1,130,084 0.1837% 1,130,084 5.3175%

弃权 0 0% 0 0%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4,934,059 99.9846%

反对 95,009 0.0154%

弃权 0 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4,934,059 99.9846%

反对 95,009 0.0154%

弃权 0 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4,923,559 99.9828%

反对 105,509 0.0172%

弃权 0 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4,934,059 99.9846% 21,157,186 99.5529%

反对 95,009 0.0154% 95,009 0.4471%

弃权 0 0% 0 0%

(九)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规划》，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13,988,293 99.8308% 20,211,420 95.1028%

反对 5,700 0.0009% 5,700 0.0268%

弃权 1,035,075 0.1683% 1,035,075 4.870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黄三元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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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参股子公司工商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川恒股份”）与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浙
江金圆中科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中科”）、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合资设立
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3.50 亿元，金圆中科持股比例为 51%，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7,850.00 万元；欣旺达
持股比例为 35%， 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2,250.00 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14%， 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4,900.00万元，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且三方已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2、该对外投资事项及《投资合作协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二、事项进展及参股子公司基本信息
该参股子公司现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取得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金恒旺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BN5UNH2B
法定代表人：徐刚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元整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号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 1幢 3005室
成立日期：2022年 05月 18日
营业期限：2022年 05月 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